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扎实推进“互联网+监管”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-- 1 --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及驻阳各有关单位：

《扎实推进“互联网+监管”工作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阳政办发〔2023〕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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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实推进“互联网 + 监管”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决策部

署，进一步推动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应用，全面提升政府在线监管

能力，促进政府监管规范化、精准化和智能化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按照国务院、省、市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总体要求，依托山西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

全面归集各类监管数据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实现监管事项全覆

盖、监管过程全记录，构建统一、规范的“互联网+监管”体系，促进

政府监管规范化、精准化、智能化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各部门要对照上级“监管事项目录清单”，在山西省“互联网+
监管”系统中全量认领涉及本部门的“监管事项目录清单”，并以

“监管事项目录清单”为基础，添加本级“检查实施清单”，明确分

管领导和责任人，并在完成“两清单”认领编制的基础上，做好监

管职责落实，确保“监管不缺位”。（完成时限：全年推进；责任单

位：县直有关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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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要按照“互联网+监管”工作要求，对持有山西省行政

执法证但未入库的执法人员和本部门新增的监管对象，按照“应

入尽入”“应录尽录”的原则，注册系统账户、分配角色权限，全部

导入数据库。

各部门要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的要求，有计划地组

织人员参加行政执法资格培训考试，确保执法监管人员依法取得

行政执法资格，满足执法监管需要，并做好执法人员数据库的动

态管理，对退休、调离等人员要及时删除并注销账户，对新增持证

执法人员要及时做好入库管理，同时注册的账号每月需在省“互

联网+监管”系统登录并操作，保持 15 天以上的在线率，提高活

跃度。

各监管部门要做好监管对象数据库的更新维护，将已注销的

监管对象删除，并将本年度新增监管对象及时录入信息库，做好

动态管理维护工作。（完成时限：全年推进；责任单位：县直有关

部门）

依托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的信息报送功能，按照年度目标

任务要求，将日常监管行为、监管工作推进情况等信息动态在“监

管动态”模块中发布，每月至少更新 1 条监管动态信息；将监管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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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发现的失信企业、违法违规等负面信息在“曝光台”模块中发

布；各监管部门要在每月 1 日前将上月监管工作总结发送至邮

箱：ycspjxxg@163.com。（完成时限：全年推进；责任单位：县直有关

部门）

各监管部门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，全面依法依规开展执法监

管工作，依托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规范执法结果填报。

各监管部门要杜绝推诿扯皮现象，根据机构改革后的部门职

责依法依规开展执法监管。

依托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县直有关部门要依据监管事项

清单，全面履行监管职责，原则上按要求对每一项监管事项至少

录入一条监管行为数据，并保证数据每季度更新，实现监管数据

全覆盖。（完成时限：全年推进；责任单位：县直有关部门）

县直有关部门在完成执法监管行为后，要在一个工作日内将

监管行为及时、准确地录入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着力提升数据时

效性和汇集量。（完成时限：全年推进；责任单位：县直有关部门）

三、组织实施

各部门要高度重视“互联网+监管”工作，

聚焦目标导向，强化主体责任，“一把手”要亲自督促、亲自调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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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领导要具体抓、负总责，以责任落实推动任务落实。

各部门要对照方案要求，制定工作计划，

细化责任分工，明确时间节点，建立责任明晰、协调有力的工作机

制，传导压力、压实责任，确保工作有序推进。

县政府办督查室要将政府在线监管能力

工作列入县政府年度重点督查事项，并纳入年度考核；县营商办

每月汇总通报政务服务能力各项指标完成情况；县纪检部门根据

通报内容，对工作开展不力，推进速度缓慢的部门进行约谈。

附件：阳城县 2023 年“互联网+监管”月份完成情况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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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阳城县 2023 年“互联网 + 监管” 月份

完成情况报表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 月 日

当月实际发生监管行为数 当月系统录入监管行为数

备注：

（当月未产生监管数据的，请在备注中说明。）

填报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县发改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人社局、

县医保局、县教育局、县交通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文旅局、县司法局、县科技局、

县气象局、县林业局、县市场监督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农业农村

局、县卫健局、县工信局、县农机中心、县民宗局、县新闻出版局、县税务局、

县能源局、县消防队、县生态环境分局、县财政局、县档案局

（联系人：司向锋 13403568998）
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

各新闻单位。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0 日印发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
